
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

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吸

引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慈善捐赠，规范慈善专项基金捐赠和受

赠行为，推动我市慈善事业依法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依照《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和有关

规定,对设立专项基金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专项基金是指由捐赠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社会组织等）向基金会捐赠的资金，用于基金会开展业务

范围内的公益项目而设立的基金。 

第二章 专项基金的形式 

第三条  捐赠人一次或分期向慈善基金会捐赠资金。一次

性捐赠资金在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可设立专项基金。捐赠累

计资金较大，可在一定年限内按照年均量定期捐赠，具体以

协议内容为准。 

第四条  尊重捐赠人意愿，捐赠人与基金会就专项基金的

本金数量、增值率、用途、期限和管理方式等内容签订协议。 



第五条  专项基金捐赠人拥有该项基金冠名权。救助的基

金一般冠名为“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法人或自然人）

××（救助项目名称）专项基金”。基金名称亦可根据捐赠

人意愿，由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与捐赠人具体协商确定。专

项基金的名称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章  专项基金的使用 

第六条  专项基金用于攀枝花教育事业发展，包括： 

（一）表彰、奖励优秀学生、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尊师重教先进地区、单位和个人；（二）资助各类贫困学生，

资助困难教职工及其家庭； （三）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四）资助开展教育教学科研和管

理活动；（五）开展符合教育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活动。 

第七条  专项基金的使用分为定向和非定向两种方式。定

向捐助的，由捐赠人根据自己意愿向慈善基金会提出书面意

见，该意愿需符合《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章程》及双方签订

的协议原则和管理办法；非定向捐助的，由本基金会根据《攀

枝花市教育基金会章程》及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捐助，并告

知捐助人。捐助实施过程中，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将实施相

关情况反馈给捐赠人，捐赠人有权对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第四章 专项基金的接收及管理 



第八条  捐赠款的接收与使用，在尊重捐赠人意愿的基础

上，要坚持以下原则：即统一管理的原则；以基金会宗旨为

目的开展相关活动的原则；遵循合法、自愿、诚信的原则；

确保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九条  专项基金由基金会设置专账，对基金注入、使用、

变更、撤销等进行专项管理。捐赠人向慈善基金会进行公益

捐赠后，基金会向其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专项基金

系专项核算基金，不具独立法人性质。 

第十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五十七条之规

定：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募捐方案或捐

款协议处理。募捐方案或捐赠协议未规定的应将剩余财产用

于目的相同或相近的慈善项目，并进行公示。 

第五章  专项基金的信息公开及监督 

第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七十三条之

相关规定，对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公示，定期向理事会

报告，年终由具有审计资格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向社会

公布，接受监督。 

第六章  专项基金的实施程序 

第十二条  捐赠人向基金会提出设立专项基金的书面申

请，包括基金名称、金额、设立方式、使用方向、明确特定

对象范围、用途等其他事项的说明。 



第十三条   基金会按照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审批后，双方

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专项基金名称、资金来源、基金规模、

基金用途、合作期限、监督管理方式等内容。同时成立专项

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双方共同组成，人数为

3 至 5 人，其职能主要负责资金的管理、使用及项目运行，

包括捐赠资金的救助项目、范围、对象、金额、标准，确保

其捐赠合法、依规。 

第十四条  基金会按照实际到账金额向捐赠人开具捐赠

票据；捐赠人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享受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五条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四十一条之

规定，捐赠人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

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慈善法可以要求捐赠人交付；捐

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或者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攀枝花市教育基金会理事会会议通

过之日起执行。 


